第二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伴随货物的，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附件1），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其他电子文件（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3）服务项目中伴随的货物包含列入《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产品，应当按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技术要求》等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提供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服务需求一览表

	标段
	1分标

	序号
	采购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服务参数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2）

	技术条款


	1
	河湖长制主题公园及河湖长制形象宣传长廊项目
	项
	1
	▲一、建设目标
结合河湖长制工作及广西特色，深挖南宁市河湖文化，在南宁市建成区范围内设计和建设河湖长制主题公园及河湖长制形象宣传长廊。
▲二、建设内容
供应商需要在项目选址范围内对本项目进行具体选址，结合具体选址实际情况制定总体设计方案并提交采购人审核。依据通过采购人审核后的总体设计方案，完成宣传物品的制作、布置、安装等，并清运施工产生的垃圾废弃物。项目建设面积应不小于250平方米。宣传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河湖长制宣传栏（块）、宣传牌（块）、景观小品（组）、互动设施（组）等，数量应不少于10组（1套宣传品为1组），独立的美陈标识应不少于30个。
各潜在投标人应充分发挥设计的能动性：在预算范围内制定效果好、落地性强的设计及实施方案。宣传物设计应具有创意、特色，互动性强，兼顾教育性、安全性与美观性，规划布局科学合理。
三、服务要求
1.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应包含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员。

2.项目实施期间，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0分钟内响应，3小时内安排人员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采购单位或项目实施地点）。
	其他未列明行业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二、项目完成时间：本项目须于2025年12月31日前完工并通过采购人的验收。            
三、服务地点：广西南宁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提交服务成果并通过采购人验收之日起1年。

2.质保期内，接到采购人通知后60分钟内响应，3小时内派人员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出现质量问题在48小时内更换完毕。                  
▲五、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为总价包干价格，报价包含以下部分：            

（1）提供设计施工服务的总体价格以及分项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以发票实际税金）；

（3）为完成本项目一切必要的基础数据资料收集、实地调查、分析费用；

（4）在完成本项目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其他费用。

2.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并在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出具的书面付款申请以及相应数额的增值税发票后，采购人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支付，待财政资金下达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

（2）在成交供应商完成平面布置图、详细设计方案及效果图后，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50%。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出具书面付款申请及相应数额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收到后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支付，待财政资金下达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3）项目完成实施布置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后，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20%。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出具书面付款申请及相应数额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收到后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支付，待财政资金下达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如成交供应商存在违约行为，服务费用按照合同约定扣除相应违约金额后一次性向成交供应商支付。

六、验收条件及标准：
1.验收时，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供的服务，按照投标文件响应内容进行参数、功能和兼容性测试。提供的服务与中标人投标文件不符的视为虚假承诺，将依法追究中标人的法律责任，中标人负责承担由此引发的所有损失。中标人应在规定时间内（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的交付，如拖延交付时间，中标人负责承担拖延所造成的采购人所有的损失。

2.验收标准：

（1）项目采购文件及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的“技术需求偏离表”，逐条验收。

（2）项目采购文件及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的“商务条款偏离表”，逐条验收。

（3）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其他技术、服务、商务性的说明、承诺事项，逐条验收。

（4）符合国家、相关部门设计规范、规程、标准和有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规划深度要求，并符合安全环保的要求。
（5）执行《关于印发南宁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履约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南财采〔2019〕217号），采用文中《关于印发南宁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履约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格式文本等规范。

	其他说明
	一、进口产品说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

□本表的第  项服务所涉及的货物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全套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其他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本分标服务所涉及的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二、其他

1、是否进行演示：否

2、是否要求提供样品：否

3、是否现场踏勘：否
4、合同延续年限、条件和方式：本项目合同到期不续签。

(根据《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37号)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102号)等规定，政府购买服务履行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在预算保障的前提下，对于购买内容相对固定、连续性强、经费来源稳定、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可以签订履行期不超过3年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且应当在采购文件中约定续签条件和方式、时限告知潜在供应商。)

5、投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阐明实施步骤和实现方法。




